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安全中心河南省涉气企业可视化监管能力建设项目
中标结果公告
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编号：豫财招标采购-2023-746
2、采购项目名称：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安全中心河南省涉气企业可视化监管能力建设项目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3年08月07日

5、评审日期：2023年08月29日

二、采购项目用途、数量、简要技术要求、合同履行日期：

1、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态环境厅可视化监管平台升级扩容、涉气企业视频监控终端安装等。
2、质量要求：符合国家或行业规定的合格标准，满足招标文件提出的技术标准及要求。

3、质量保证期：验收之日起2年。

4、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硬件设备交货期：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后20日内完成硬件设备供货，硬件设备暂存和保管由中标方负责。硬件设备到货时应提供出厂检验报告和合格证。

6、工期：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后80日内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并通过验收。

三、中标情况 
	包号
	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 址
	中标金额
	单位

	豫政采(2)20231160-1
	生态环境厅可视化监管平台升级扩容、涉气企业视频监控终端安装
	郑州讯美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129号天一大厦1309室

	3650000
	元

	
	序号
名称
品牌（如有）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1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元


	豫政采(2)20231160-2
	生态环境厅可视化监管平台升级扩容、涉气企业视频监控终端安装
	郑州优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高新区西三环路289号河南省大学科技园(东区)创新园4号楼B座6层
	2993220
	元

	
	序号
名称
品牌（如有）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1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
详见附件元



四、评审专家名单

王蓉、刘丽茹、黄永涛、王金德、李军辉 、杜鹏（采购人代表）、高沛霖（采购人代表）

五、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收费标准：本次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参照计价办[2002]1980号文、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文和发改办价格[2011]534号文的有关规定向采购代理机构交纳。

收费金额：包1：44150.00元   包2：36925.00元
六、中标公告发布的媒介及中标公告期限

本次中标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上发布，中标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 

七、其他补充事宜

各有关当事人如对结果有异议，可以在公告期结束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加盖单位公章且法定代表人签字，并附带相应的证明材料)，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及本人身份证件（原件）一并提交（邮寄、邮件不予受理），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

八、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安全中心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学理路10号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6309217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河南省国贸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农业路72号国际企业中心B座三楼东侧

联系人：韩艳霞
联系方式：0371-69131990
E-mail：389230478@qq.com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韩艳霞
联系方式：0371-69131990
附件1：（包1 ）主要标的名称、品牌、规格、型号、数量、单价

附件2：（包2 ）主要标的名称、品牌、规格、型号、数量、单价

附件3： 招标文件
